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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科電子申索表」 
 
 已登記「智方便＋」的人士，可以數碼簽署方式遞交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電子申索表，

提出申索聲請及使用勞資關係科調停服務。 

 已登記「智方便」但未升級至「智方便＋」的人士，可於網上填寫申索表；下載及列

印填妥的申索表；簽署並親身將正本按僱員工作地點／最後工作地點，交回勞資關

係科分區辦事處，便可完成申索聲請及使用調停服務的手續。 

 有關登記「智方便」及升級至「智方便＋」的詳情，請瀏覽「智方便」專題網站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 如就僱傭權益有疑問，可致電勞工處 24 小時查詢熱線 2717 1771（此熱線由 「1823」
接聽）、參閱「僱傭條例簡明指南」、電郵至 enquiry@labour.gov.hk、或親身到勞工處

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諮詢。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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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及遞交流程 
 
1. 身分認證  
 
1.1 開啟「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電子申索表」，然後按「以智方便繼續」。 

(https://eservice.lr.labour.gov.hk/web/) 
 

 
 
1.2 系統會出現「智方便」二維碼。 
 

 

  

https://eservice.lr.labour.gov.hk/web/login?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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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開啟手機上的「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按「登入」，透過手機內生物認證功能（如指紋或臉容

辨識等）或輸入密碼登入帳戶，然後按「掃描」。 
 

 
 
1.4 掃描二維碼透過「智方便」登入「僱傭申索」後，按「繼續」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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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表格 
 
2.1 仔細閱讀「聲明及承諾」，明白及同意後在方格上加上，並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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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選擇「填寫新的申索表」。如早前已儲存申索表，請選擇「填寫已儲存的申索表（儲存期為兩個月）」。

請注意，未提交的申索表的儲存期限為兩個月，並會在有關日期後自動刪除，不會另作事先通知。

你必須透過「智方便＋」以數碼簽署方式遞交、經系統下載／刪除「已儲存的申索表」，方可填寫

新的申索表。 
 

 
 

2.3 「智方便」的「填表通」自動填表功能已預先將你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資料填寫在電子申索表上，

請核對有關資料並表明申索人的身分（即「僱員」、「僱主」或「已故僱員的代表」）及輸入電話號

碼，然後按「下一頁」。假若申索人是一業務實體（如有限公司、社團、法團等），申索人可授權一

位已登記「智方便＋」的代表填寫申索表。僱主代表／已故僱員的代表須上載相關文件證明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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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寫表格 （*為必填項目） 
 
3.1 在填寫電子申索表過程中，你可隨時按需要選擇「儲存草稿」以暫存未提交的申索表，你可於兩

個月內完成餘下部分或作出修改。 
 

3.2 第一步：填寫僱員資料，輸入所需資料後按「下一頁」。請注意，如申索人身分為僱員本人，中、

英文姓名、身份證號碼及電話號碼的資料及格式必須與上一頁相同。 
 

 
 

3.3 第二步：填寫僱傭合約條款的資料，然後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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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三步：填寫終止僱傭合約／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形式的資料（如適用），然後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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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四步：填寫僱主／公司資料。如申索個案涉及建造業代償工資的責任，須同時選擇「其他僱主

／公司資料（如適用）」。點擊「有」後輸入總承判商／前判次承判商的資料，然後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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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五步：填寫所須申索的項目（選取至少一項）及數額，並核對申索總額，然後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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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六步：你可簡述申索個案的背景資料，及／或上載相關的證明文件（指定格式）（如適用）以

便調停主任了解詳情。 

 
 

上載證明文件或提供背景資料的建議： 
 申索人身分 建議 

1. 僱員  僱傭合約 
 出糧紀錄 

 
2.  僱主／僱主代表  *授權書（僱主代表適用） 

 商業登記證 
 

3.  外籍家庭傭工／ 
按「補充勞工計劃」／「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及其他行業輸入勞工計劃的輸入勞工 

 標準僱傭合約 
 身份證明文件（如護照、顯示逗留期限的

入境標籤、延期簽證等） 
 

4.  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  標準僱傭合約 
 

5.  已故僱員的代表  *已故僱員的死亡證明文件（如死因醫學

證明書、火葬／土葬證明書、死亡證等） 
 *與已故僱員的關係證明文件（如結婚或

出生證明書等） 
 

6.  被申索的一方  提供相關申索個案的檔案編號 
 

* 必須提交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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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智方便＋」數碼簽署方式提交電子申索表 
 已登記「智方便」但未升級至「智方便＋」人士，請跳至第 5 項：「下載電子申索表及親身遞

交」 
 

4.1 選取「以數碼簽署方式遞交電子申索表」（只適用於已登記「智方便＋」的用戶）」，並按「提交」

及「確認」。 
 

 
 

 



12 
 

4.2 仔細核對申索表的資料是否正確。請注意，當申索人提交填妥的電子申索表時，即同時被視為向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提出初步申請（如適用），而提交電子申索表的日期亦會被視為提出初步申

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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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閱讀清單及檢查已上傳的文件是否正確（如有），並剔選「我已核對內容並清楚明白上述法定要

求」，然後按「以智方便簽署」。 
 

 
 
4.4 頁面會彈出對話視窗並附上文件資料及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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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手機「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的「待辦事項」中會出現「僱傭申索」一項。按「繼續簽署」及     
核對識別碼後按「確認簽署」。 

 

                  
 
4.6.1 流動應用程式會直接出現生物認證功能（臉容或指紋）（如無法識別，請參閱 4.6.2），認證成功

後按「返回主頁」返回網頁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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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如無法識別「生物認證」，可再試或選擇「取消」並「使用密碼繼續」，認證成功後按「返回主

頁」返回網頁瀏覽器。 
 

                  
 
 
 
 
4.7 系統會顯示「申請成功」，請記下參考編號，以便日後有需要作查詢。你亦可下載電子申索表的

PDF 版本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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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系統會根據你所填寫的申索項目提示須按《僱僱條例》發出的指定通知書。請自行下載通知書，

並於填寫後以掛號方式郵寄給僱主或總承判商／前判次承判商。你須保留通知書的副本及掛號信

收據，以便稍後有需要時提交予調停主任作紀錄及跟進。 
 
若申索涉及須向勞工處處長申請延長發出通知書的期限，本處職員稍後會致電邀請你親臨勞工處

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辦理相關手續。 
 

 
 

4.9 一般而言，本處職員會於收到申索表三個工作天內致電你確認及核對申索資料。如未能成功透過

電話聯絡你，本處職員會發信給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7 1771（此熱線由「1823」接聽）或電郵至 enquiry@labour.gov.hk，請提供

參考編號以便本處跟進。 
  

mailto:enquiry@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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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載電子申索表及親身遞交 
 已登記「智方便」但未升級至「智方便＋」的人士，或不欲以電子方式遞交申索表人士，可下載電

子申索表的 PDF 版本，然後親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提交。 
 
5.1 選取「下載電子申索表之PDF檔案。簽署後再親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辦理手續。」，

並按「提交」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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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仔細核對申索表的資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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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閱讀清單，剔選「我已核對內容並清楚明白上述法定要求」，然後按「前往下載申索表」。 
 

 
 

5.4 按「下載 PDF」，已填妥的電子申索表會下載至你的個人電子裝置。請注意，你的電子申索表仍未

提交，請列印檔案並簽署後，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及

下午二時至六時十五分）按僱員工作地點／最後工作地點，親身交回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

（http://www.labour.gov.hk/tc/tele/LD565.pdf）以完成申索聲請手續。 
 

 
 
 

~ 完 ~ 

http://www.labour.gov.hk/tc/tele/LD565.pdf

